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1月9 日
府行救字第1030005470號
訴願人：賴00        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00號

代理人：高00        址：台中市大里區德芳路00號
訴願人因土地經界、面積、地籍圖事件，不服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未完成鑑界，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77條第1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逾期不補正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規定：「鑑界複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
二、緣訴願人係賴00之繼承人，賴00所有坐落於南投縣國姓鄉水長流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5年8月28日訂立契約出賣予許00，系爭土地經賴00於95年9月18日申請鑑界，經埔里地政事務所辦竣鑑界並以95年11月24日埔地二字第15380號函檢送複丈成果圖。賴00於96年3月26日申請再鑑界，埔里地政事務所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送請本府派員辦理後，以98年4月21日埔地二字第0980004273號函覆：「說明：二、本案經南投縣政府派員辦理再鑑界，檢測結果發現該地區係地籍誤謬…」賴00於98年6月6日死亡，訴願人分割繼承系爭土地與買賣關係，因系爭土地有面積、界址、範圍等爭議，買受人遂向訴願人起訴解除契約返還買賣價金，業經臺中地方法院102年9月6日判決確定（案號：99年度簡上字第159號），判決認定系爭土地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及原處分機關長達近三年期間辦理土地所在位置面積之鑑測工作，仍因土地複丈圖套合及分割之誤謬，致生系爭土地及毗鄰土地套繪後產生地籍圖重疊及面積減少之疑義，判決訴願人應返還買賣價金，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案102年9月6日訴願書於收受行政處分之年月日欄位僅載明「102年9月9日收到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9年度簡上字第159號判決書」，經本府以102年10月29日府行救字第1020216028號函命補正本件訴願標的，訴願人遂於102年11月18日補正「補充訴願理由書」，說明本件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自95年9月18日申請迄今未完成國姓鄉水長流段00、00地號土地之複丈及釐清經界、面積、地籍圖等，致訴願人因出售土地面積減少、無法完成鑑界點交予買受人，遭法院判決返還訂金50萬元及賠償相關費用及利息22萬元。故依訴願法第2條規定請求埔里地政事務所將其所有系爭地號土地之經界、面積、地籍圖依法複丈、測量、釐正確定，合先敘明。

四、查系爭土地經被繼承人賴00於95年9月18日申請鑑界，經埔里地政事務所辦竣鑑界程序並以95年11月24日埔地二字第15380號函檢送複丈成果圖，此有申請書、複丈成果圖影本附卷可稽。嗣後賴00於96年3月26日申請再鑑界，埔里地政事務所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96年4月13日埔地二字第0960005109號函送本府辦理，經本府以98年4月13日府地測字第09800836320號函略謂：「說明：一、本案前經草屯地政事務所96年7月12人草地二字第0960005099號函辦理再鑑界結果表示該地區屬地籍誤謬；嗣經本府派員會同莊測量員及竹山地政事務所張00測量員實地測量分析結果發現，分割前水長流段00與00地號地籍圖線與實地現況不符（如附件一黃色線），再次確定地籍確實誤謬。」埔里地政事務所遂以98年4月21日埔地二字第0980004273號函覆：「說明：二、本案經南投縣政府派員辦理再鑑界，檢測結果發現該地區係地籍誤謬。依上開函示略以，再鑑界程序尚未完成，台端所繳規費應予退還。…」觀諸系爭土地自95年9月18日申請鑑界程序，埔里地政事務所業已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規定辦理完竣並檢送複丈成果圖，尚難認有依法申請案件不作為；而再鑑界程序埔里地政事務所亦依上開規定函送請本府派員鑑測，雖經查明有地籍誤謬情形，導致無法完成再鑑界之複丈成果圖，亦無依法申請案件不作為之情事，埔里地政事務所98年4月21日埔地二字第0980004273號函復意旨顯已查明因地籍誤謬而無法完成再鑑測程序而通知得申請退費，此駁回處分業經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而系爭再鑑界申請案之規費4000元亦經賴00於98年4月27日申請退還，此有退還地政規費申請書影本附卷可稽，故該再鑑界申請案確已結案。綜上可知，訴願人目前並無依法申請案件繫屬於埔里地政事務所，其依訴願法第2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願，於法不合。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1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簡 育 民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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